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植物保育義工計劃簡介及條款 

修訂日期：20225 年 4 月 10 日 

申請資格： 

1) 根據香港入境處條例，義務工作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身分證或由香港入境處簽發的來港受訓之簽證許可。 

2) 申請人須年滿十六歲及六十五歲以下。 

** 申請成功的義工必須於首天工作日，向相關工作人員出示上述文件以核實其資格，並且簽署一份同意書，表明

其已閱讀、理解及願意遵守<<植物保育義工計劃簡介及條款>>中的所有內容。 

申請程序及義工身份認可 

1) 申請人需遞交一份已填妥的義工申請表及一封申請信；申請人若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其申請或會被拒絶。 

*所有個人資料都會保密, 並只用於“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植物保育義工計劃”相關事宜。 

2) 相關申請會轉交負責該義工計劃的職員處理。 

3) 若申請被接受，申請人會收到一封名為“實習義工身份確認通知”的電郵，成為植物保育部的實習義工並會得到一

個義工編號。實習義工可申請指定的活動及累積服務時數。 

4) 在首 18 小時的義工服務，負責職員會根據實習義工的表現決定其能否成為我們的正式義工。若不通過，她／他會收

到電郵通知。 

一般條款 

1) 義工活動的性質、內容和注意事項會列於活動通告中。申請者須清楚閱讀及理解通告的內容；若表現或體能未達要

求，負責職員有權拒絶其參與。 

2) 義工於活動期間只可進入指定的活動地點，及其它由負責職員授權進入的地點。 

3) 於活動前，義工需要自備適合該活動的個人裝備。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建議的裝備為飲用水、帽、毛巾、手套、防

曬霜、驅蚊劑、長袖衫褲、運動鞋和雨衣。若個人裝備不足，負責職員有權拒絶其參與。 

4) 於活動期間，義工需要使用所提供的安全設備和工具。 

5) 活動期間，義工需要遵從負責職員的指示，及本園發出的所有安全措施及操作指引。 

6) 為使義工得到最大的保障，建議其自行購買適當的保險（例如意外保險計劃）。實習義工和正式義工需自行承擔參

加植物保育義工計劃的風險。 

7) 義工活動資訊會透過電郵定期公佈。義工於申請時需要提供其義工編號、姓名和該活動申請所需要的其它資料。若

所提供資料不全，申請或會被拒絶。 

8) 活動申請成功的義工會於指定日期收到確認電郵。若未能於指定日期收到確認電郵，即代表其活動申請未被接納。 

9) 義工需要準時出席活動。如察覺未能如期參與，需在活動前最少一小時以電郵或電話通知。 

10) 在以下的情況，義工可能會被終止其義工身份，並從義工名單中除名： 

i) 在無合理理由及事前通知的情況下，經常遲到；或 

ii) 在無合理理由及事前通知的情況下缺席；或 

iii) 表現或體能未達要求；或 

iv) 由收到“實習義工身份確認通知”那天開始，於一年內未能累積滿 18 小時的服務時數；或 

v) 一年內未參與過我們的活動；或 

vi) 違反以上任何條款。 

*如義工從義工名單中除名，她／他會透過電郵收到一封“義工身份終止通知”。 

12) 從義工名單中被除名的人士，若要再成為植物保育部的義工，需要重新申請。 

13) 除非事前已達成協議，否則負責職員不會為義工簽署任何文件。 

 



午膳安排 

1) 於本部門參與義務工作，且當天服務時數不少於 4.5 小時的實習義工和正式義工，可獲本部門安排免費午膳； 

2) 當天服務時數不足 4.5 小時者，恕未能安排免費午膳，請自備； 

3) 義工培訓課程不會被視為義務工作，恕未能安排免費午膳予參加培訓者，請自備； 

4) 午膳安排可能因不同的情況而有所調整。如有變更，負責職員會儘早通知受影響的義工。 

 

津貼 

1) 凡於本部門參與義務工作的實習義工和正式義工，可於義務工作當天獲不超過港幣 100 元的津貼： 

i) 完成整天服務者，可獲津貼港幣 100 元； 

ii) 只參與當天服務的其中一部分者，如：遲到超過 15 分鐘以上、中途加入和中途離開者，可獲津貼港幣 50 元。 

2) 該津貼不可視作薪金。 

3) 該津貼會於當天服務完結時由負責職員或其他相關工作人員派發；義工於領取津貼時，必須提供身份證號碼及簽名

作實。 

4) 義工培訓課程不會被視為義務工作。參加培訓者不會獲得津貼。 


